
华宁县教育体育局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教育费附加专项经费
立项依据

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使用有关规定的通知（云政发〔2010〕170 号），地方征收的教育费附加，按专项资金管理，由教育部门统筹安排，提出分配方案，商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用于改善中小学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不得用于职工福利和发放奖金。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教育体育局及全县各学校
四、项目基本概况
按照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使用有关规定的通知（云政发〔2010〕170号），教育费附加资金管理及开支范围，华宁县教育体育局结合教育管理工作实际需要，主要用于校舍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含图纸设计、审图、监理）、校园建设维修补助、职业教育发展补助、学校保障性住房学生租住面积租金、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督导验收购买仪器设备、美丽100校安工程建设项目欠款、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监测费、2025年教师节慰问活动及弥补教体局机关办公经费不足，能有效缓解校舍建设前期工作欠债，全面提升各学段的教育教学质量，让各位教师全心全意投入教学管理、教学科研，为华宁人才培养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县学生健康成长，乐于学习。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严格按照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使用有关规定的通知（云政发〔2010〕170号）的资金管理及开支范围，保障学校正常运转，购置教学仪器设备设备等，改善学校教育教学条件，做好教师培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5年教育费附加预计安排支出4,900,000.00元，其中：校园建设维护费和职业教育费2,100,000.00元（包含工程建设图纸设计、审图、监理费用650,000.00元；校园建设维修补助350,00.00元；职业教育发展补助360,000.00元，县幼儿园办园场地租金740,000.00元）；债务化解补助1,950,000.00元（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督导验收）；办公费补助150,000元（华宁县教育体育局现有在编人员40人，纳入办公费预算人数40人，实际使用人员60人，因单位教育教学及学校管理需要，职工经常下到各学校（含完小）进行业务指导、组织各类会议、业务培训及职工外出学习等。加之下辖校点点多面广，突发状况时有发生，需要资金开展正常工作。正常办公经费预算数完全不足以支撑单位运转）。改善学校办学条件300,000.00元；义务教育学校质量监测费300,000元（国家硬性要求必须实施的项目2024年和2025年）；教师节活动经费100,000.00元（由县委县政府政府牵头组织，华宁县教育体育局实施）。
七、项目实施计划

教育费附加项目具体时间预计安排在2025年1-2月、9月、10-12月实施：2025年第一季度安排各学校校舍建设前期工作经费、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补助、债务化解补助等支出；2025年9月预计安排义务教育督导监测费、教师节活动经费等支出；2025年10-12月预计安排普通高中教学质量奖和办公费设备采购及办公费支出。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有效保障全县各学校和教育体育局机关正常运转，受益单位（学校）59所（其中：职中1所，普通高中1所，初中6所，县幼儿园1所，完小50所），受益师生29,019人；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缓解教体系统因校舍建设项目无前期工作经费配套的付款压力；化解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督导验收发生的部分债务。弥补局机关办公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同时为华宁县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持续影响华宁县经济社会发展，受益师生满意度达85%以上。
一、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云政发〔2016〕74号）、《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20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公用经费）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玉财教〔2020〕113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文件精神，玉财教〔2017〕172号等文件精神，参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结合我县实际情况，设立补助人数18,922人，其中：初级中学6,816人、小学12,106人。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义务教育学校，共12所学校。

四、项目基本概况
保障义务教育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的支出。初中940.00元/生·年、小学720.00元/生·年，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学生数每生每年再增加300.00元的公用经费补助，所需资金由中央、省、市、县共同承担。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经费保障机制，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维护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是提高民族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然要求；对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差距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开支范围及标准支出，保障学校正常运转，购置教学仪器设备设备、办公用品及图书资料等，改善学校教育教学条件，做好教师培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5年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预计义务教育在校学生18,922人，执行生均公用经费执行标准：初中940.00元/生·年、小学720.00元/生·年，寄宿制学生公用经费再增加300.00元/生.年，由中央承担80.00%，省级承担14.00%，市级承担2.40%，区级承担3.60%。2025年该项目县级承担预算经费423,187.68元，用于保障义务教育学校正常运转。
七、项目实施计划

1.项目实施周期为1年，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2.根据要求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按照不低于基准定额的标准补助公用经费。

3.根据要求提高寄宿制学校和规模较小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水平，拨付资金。

4.优先用于保障义务教育学校正常运转，开展教师培训，在项目资金足额保障的情况下，学校可以适当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改善教学条件。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的支出，补助资金当年到位率100.00%，加大宣传力度政策知晓率达100.00%，教师和学生满意度达85.00%。

　

　

一、项目名称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县级）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政办〔2020〕14号等文件精神，科学有效地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切实改善我县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参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结合我县实际情况，按照每人1,000.00元/年标准。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义务教育学校，共12所学校。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通过提供营养餐,改善贫困地区学生的营养状况,保证学生健康成长。资金将用于购买蔬菜、肉禽、蛋奶等食材,丰富学生的营养搭配。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部分学生长期营养不良,影响了身体素质。本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改善学生膳食营养,使学生得到均衡营养。

五、项目实施内容

学校将根据学生人数和用餐天数,计算餐费总额，餐费标准为每人每天5.00元。按月结算支付食材供应商款项。每月对食材进行订购,确保食材新鲜充足,保证提供营养均衡的餐食。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5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改善计划资金预算：1,928,160.00元，根据要求，按每天每人5.00元，全年按200天计算。

七、项目实施计划

　1.该项目实施期限1年，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2.2025年2月15日前，完成供餐方式的调查摸底工作，并制定营养食谱。

3.2025年2月20日前，对提供原料的企业或工商户进行招标或议标。

4.2025年春季开学第一周和秋季开学第一周，对中标企业或工商户提供食材到位及质量安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5.2025年3-7月和9-12月按时提供营养改善计划。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以减轻学生家庭经济负担，促进教育公平。项目受益学生人数17,068人，其中：初中5,875人、小学11,193人，农村户籍学生100.00%全部接受资助，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的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经济负担，使学生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受助学生及家长满意度达85.00%。
　　一、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收费项目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依据《关于华宁县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华发改价格〔2022〕130号）、《华宁县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管理使用办法（试行）》（华教体联〔2022〕3号）文件规定和要求进行收费，收费标准：300.00元/学期。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义务教育学校，共12所学校。
　四、项目基本概况

　　华宁县课后服务按“5+2”模式为学生提供作业辅导及兴趣特长培训课后服务，即每周按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5天开展，每天课后服务时间不少于 2 小时，一至九年级每学期服务天数约为87天左右，每学年服务天数为175天左右。非寄宿制学校课后服务一般为正常上课日的下午放学后从16:00到18:00，寄宿制学校一般从16:00到19:30间。全县实施课后服务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共计56所，其中，小学50所，初中学学校6所。全县1,615名教师预计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18,163人提供课后服务，全年预计纳入课后服务预算数10,788,40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我县课后服务的具体内容主要有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辅导和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拓展训练、安全教育与应急演练；观看适宜儿童青少年的影片等。

　六、资金安排情况
　　每学期收取的费用上交税金后，剩余部分，其中5.00%用于课后服务所需教具、学具、设备维修零星采购、购买线上课后服务资源等支出；90.00%用于课后服务的教师奖励性绩效考核发放；5.00%用于第三方提供课后服务的劳务补助、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的费用及学校管理人员的费用。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实施周期为1年，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八、项目实施成效
1.切实为学生提供相关服务，满足家长的实际需求，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解决部分家长接送和照看、辅导学生作业难的问题；

2.保证课后服务时间，拓展课后服务渠道，提升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3.为学生个性化、特长发展提供优质平台；

4.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关心爱护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保证学生每天课后服务时长，经济困难学生覆盖达100.00%，提高政策知晓率达95.00%，让学生满意度达90.00%。

